《富锦市城乡消防专项规划（2024-2035年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政策解读

《富锦市城乡消防专项规划（2024-2035年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划》）是由富锦市消防救援局牵头编制的重点专项规划，主要是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消防工作的意见》等政策要求，适应富锦市城乡建设和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，加强对城乡公共消防设施建设的管理，有效指导城乡消防安全布局和公共消防设施的建设发展，建立和完善富锦市消防安全体系，增强城乡抗御火灾和处置各种突发灾害事件的能力，是今后全市消防工作发展的重要依据。现将有关内容解读如下。
一、《规划》编制背景
国家层面：2022年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印发《“十四五”国家消防工作规划》，提出科学编修城乡消防规划，积极融入“多规合一”，将消防安全布局、消防站、消防供水、消防通信、消防车通道、消防装备、消防训练基地（中心）等纳入各级国土空间规划“一张图”等相关规划。城市、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应及时修编城乡消防规划。
[bookmark: OLE_LINK1]省级层面： 2021年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《黑龙江省“十四五”消防事业发展规划》提出:完善城乡消防规划，并根据城乡消防规划要求，推进消防站建设，优化消防站布局。2021年各市（地）、县（市）、乡（镇）全部完成当地国土空间规划中消防规划内容编修工作。结合城市国土空间规划编制，同步推进城市消防专项规划编制工作。
市级层面：2021年《佳木斯市“十四五”消防事业发展规划》提出构建覆盖城乡、多种形式的灭火应急救援力量体系，全社会消防安全环境现状改善，城乡整体防范抗御火灾能力提升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为切实加强和改进消防工作，补齐规范化处置短板，提升人居环境质量水平，富锦市消防救援局组织编制了《富锦市城乡消防专项规划（2024-2035年）》。
二、《规划》编制目的
《规划》是指导富锦市未来消防工作的纲领性文件，通过对全市的消防安全布局、消防站布局、消防装备配置、消防供水、消防车通道、消防通信、消防供电、应急救援综合防灾及消防体系等方面的内容进行规划，以加强城乡消防规划和公共消防设施建设，建立切合富锦实际、顺应群众期待的城乡消防安全体系，全面提高富锦市防范化解重大消防安全风险、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故的能力，为全面建设“六个美好富锦”创造更加优质的消防安全环境。
三、《规划》主要内容
《富锦市城乡消防专项规划（2024-2035年）》共如下13个章节。
（一）规划总则。包括本次规划目的、规划原则、规划范围、规划期限以及规划依据。
（二）城乡消防发展目标。包括城乡消防格局，消防能力、消防信息化运作等。
（三）市域乡镇及农村消防规划。包括市域乡镇消防队伍建设，市域范围内供水设施建设、通信建设及交通建设等。
（四）消防安全布局规划。包括火灾风险评估、消防安全布局原则、居住区布局、商业服务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消防安全布局、工业区消防安全布局、加油（气）站消防安全布局、危险品运输路线规划、城市燃气布局规划、棚户区消防布局规划以及文物保护单位消防安全布局等。
（五）城市消防救援站布局及装备规划。包括城市消防救援站布局及消防装备规划等。
（六）消防供水规划。包括消防供水系统、市政给水系统、消火栓布局等。
（七）消防通信规划。包括消防通信及指挥系统、消防调度指挥中心、消防车辆动态管理系统及调度方式。
（八）消防通道规划。包括消防通道级别及规划、旧城消防通道改造及消防车道保障等。
（九）消防供电规划。包括电网设施建设、用电等级分类、供电设施保障及区域电网规划等。
（十）指挥消防规划。包括智慧消防建设目标、指挥消防系统规划等。
（十一）近期建设规划。包括近期规划原则、近期供水保障、进远期国土空间规划衔接、近期建设项目及近期供水管网改造等。
（十二）规划实施意见和保障措施。包括建立政府协调机制、责任落实推进、技术支撑以及资金政策保障机制等。
四、《规划》期限、范围及目标
本《规划》期限为2024年-2035年。
《规划》范围包括市域和中心城区两个层次，市域：市域规划范围为富锦市行政辖区内的空间。中心城区与《富锦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）》中确定的中心城区范围一致。中心城区范围：西至富密公路，北至松花江，南至福前铁路南，东至经开区，包含城东、城西2个街道，富锦镇、大榆树镇的部分区域，面积为4380.20公顷。中心城区规划城镇建设用地面积为3090.74公顷。
[bookmark: _Hlk227050225]本《规划》总体目标为到2035年，全市防范火灾事故能力显著增强，城乡消防安全基础条件明显改善，重特大火灾事故有效遏制，消防安全形势稳定向好，完善的消防救援力量体系基本形成，消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，为全市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消防安全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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